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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法於今年1月4
日經

總統令修
正公佈增訂獎勵民

眾檢舉未依申請核准違規營業案件辦
法規定，此即所謂的「Uber

條款」。其目的固在於經由民眾協力，維護市場營運秩序，以保障合法業者權利。民眾可用書面
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資料檢舉，若該檢舉案件經裁處確認並完成罰鍰收繳，就可按實收罰款金

額核發1%至10%為檢舉獎金，同一檢舉人1年內獎勵最高以30萬元為限。Uber
條款並不是

我國公部門，在解嚴
後透過獎金利誘，鼓勵民眾檢舉行政不法

之頭一遭。在2002
年，馬英九前總統主政下的臺北市政府即曾經通過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在當時
北市府馬首是瞻的態勢下，各縣市政府亦針對任意拋丟垃圾祭出檢舉獎金制度。在官府此種施政

態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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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檢舉人因運而生，當時全台到處可
見「檢舉達人」，

在搜尋引擎鍵入「檢舉達人」之關鍵字，甚至可以找到教授檢舉技巧之「補習班」。不過提到檢
舉制度，一般國人最為

人熟悉或是大多會聯想到者，應屬歷史上之「連坐法」及白色恐怖時期之檢舉告密。

就白色恐怖時期之檢舉告密而言，其
最主要之法源依據之一「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全文15條，係於1950年6月13
日，立法院制定通過。
該條例有關檢舉匪諜給獎之制度，係規定於第14條。1950
年通過之原條文係規定：「沒收匪諜之財產，
得提30％檢舉人之獎金，百分之35
％作承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其餘解繳國庫。無財產沒收之匪諜案件，得由該管治安機
關報請行政院給獎金，或其他方法獎勵之。」1954年12月28日修正後之第14
條：「沒收匪諜之財產，一律解繳國庫。破獲之匪諜案件，其告密檢舉人及直接承辦出力人員應
給獎金，由國庫支付，其給獎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前2
項所定收支，應編列預算。」
基於上述法律授權之規定，國防部於1951年以詮誡字第3797
號代電核准，施行「檢肅匪諜獎勵辦法
」；行政院嗣後依1954年修正後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14條，於1955年4月11
日以行政院台44內2327
號令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給獎辦法」，全文10條。」
除辦案獎金外，尚有所謂的告密獎金。
法律明文獎勵外，
當時之執政者尚透過情治機關，利
用各種形式的「爪耙子」(密報者)
滲透到台灣各個角落，民眾不經意的一句話，若是被拿去當小報告，輕則升遷無望，重則身陷
囹圄、甚至一命嗚呼。

除了
當年時代之結構性因素外，檢肅匪諜條例中之物質報酬，使得冤案、錯案和假案之發生，於該法
之有效適用期間從未停止。「
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
」是三四五六級生記憶中揮之不去的一句口號。
白色恐怖的氛圍在戒嚴時期籠罩在每個台灣人的心中，台灣人民不能自由地思想，亦無法自由地
行動，台灣人民大多失去了實際參與政治之勇氣，面對各種不合理的政治或社會問題，亦不敢挺
身而出要求政府改革，台灣人民只求個人溫飽及身家平安，人與人與間的信賴感受到相當地打擊
，而對公共事務、社會議題也顯得冷漠，此種情況直到解嚴許久之後仍存在一部分台灣人心中。

就前者而言
，連坐制度最具代表性
者應屬古代中國之商鞅變法。所謂連坐法是指
，按
五家為一伍，設一位伍老；十伍為一什，
設一位什長之
戶籍編制，建立告發及同罪連坐之制度，凡是告發奸人可以獲得如同斬得敵人首級相同之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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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告發者有罪。如果一家藏匿奸人，與投敵所犯之罪相同，其餘九家倘若不檢舉告發者，則一起
獲罪。
連坐制如同一張細密入微的大網，將所有人編制入內。固然有侵犯人權之問題存在，然而退萬步
言，以現代法律之角度來看，連坐法迫使告發者，皆是違法之犯罪行為，與犯罪行為無涉之民眾
日常生活，並非連坐制度處罰之對象，究其實際，似可視為一種警民聯防制度之早期型態，目的
在於，在最大限度範圍內將各種犯罪及暴力行為防止於其最初萌芽狀態，換言之，連坐法是一種
輕罪用重罰之預防犯罪手段。再者
連坐制使所有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嚴密的組織形式，一旦戰事來臨，毋須耗費龐大資源及時間
即可進行戰爭動員，保持國家機器之有效率運
轉，在當時之時空背景下因應而生
，不過經後世有心人士之不斷改良精進後，
日益滲透到民眾日常生活之每一個層面，進而成為當政者監控每一個社會成員之利器。

不論歷史上的連坐法或是殷鑑不遠的白色恐怖檢舉告密制度，在性質上本即利用人性自私的心理
，發動人與人之間相互監視施壓之力量，使民眾受到嚴密之組織性監控，較一般行政處罰更強調行
政目的之達成。因此，在對於人權之考慮與人性之關懷較為欠缺。然而由於部分犯罪型態，如貪
瀆、金融犯罪、企業犯罪等有
專業性、結構性及高度隱密之特性，外界不易察覺，
證據蒐取不易，致檢審機關在
偵審過程中往往拖延相當長之時間，
兼以無具體或直接之被害人，內部人吹哨、揭弊一時之間幾乎成為發掘此類犯罪之重要手段。

揭發特定犯罪類型之保護揭弊者或是吹哨者法案，還是對於違反秩序行政處罰之檢舉告發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都製造、利用生活在同一個法域中之人與人間的不信賴感。詳言之，此種性質上同
屬檢舉告發之揭弊手法，固然得以相當程度內壓抑潛在之犯罪行為人或是有意違反秩序之行為人
從事違法行為之慾望，而達成其預防刑事不法或行政不法行為發生之效果，然而另一方面，此種
以社會成員間之相互不信賴感為基礎，而希冀達成預防違法行為之手段，亦將促使社會之每一成
員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種印象，即一方面更加意識到，其有能力監控他人可能之違法行為，而在
另一方面，其無疑地亦將更進一步地強化對自我行為之監視，特別是當一般市民普遍形成一種感
受，即社會更有秩序，治安更加良好之進步印(假?)
象
時，
將不會再
排斥此種對無聲無
息滲透，進而幹擾個人日常生活之法
律規範，如此終將形成(當政者?)
所企圖營造之社會成員自我審查，並且相互監視之生活情境。畢竟相對於國家監視能力與範圍，
及其所可能達成之效益，私人所為者將更廣泛、更全面，也勢必更為深刻。

長期以來，由於傳統文化思考過分強調整體利益之至高無上，影響所及，也侵蝕和抑制了個人之
利益及個性自由。個人之權利不應影響整體社會經濟及社會福祉，窒礙社會發展，公益恆大於私
益等諸如此類之想法直接或間接，有形或無形地滲入社會中的每一個領域。就揭弊、檢舉等手段
而言，在成員對於穩定之公共秩序有高度嚮望之社會，仍具有相當高的市場需求，因為倘若能換
取表面上之提
升社會整體進步，縱使必須
犧牲個人部分之自由，必須受到來自他人
「關愛眼神」之監視，此種代價也是值得的，況且，在此種社會整體進步之印象中，個人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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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得利。此種相當技巧地將各項不同的利益，諸如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不論是犯罪揭弊，或是
檢舉行政不法行為)，國家進步發展等相對抽象，而與個人具體利益無直接關聯之事項揉合於其中
，並藉由媒體之傳遞，滲透到每個社會成員之日常生活，而使得每一個人陷入宛如小說1984之場
景，不僅是在公開場所，甚至於私密場合，公眾處處都受到監視，而人人都可能是吹哨者的社會
氛圍。

就如同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
的理論，監視製造了被監視者習以
為常、深化內心的規訓法則(discipline)
，人們依據這些規訓進行相互監視，甚至進行相互揭發和告密。

時至今日，現代人並無法過著類似隱居山林，甚至不食人間煙火之生活方式，為此人類自古以來
為了求生存，組成了形形色色的各
式團體。人是互動的動物，人不能離群索居，在如此之前提下，
必然產生相互監視以避免他人從事刑事犯罪或行政不法行為，甚或將自我審查，為的只是避免來
自於他
入過度之監控
。生活在此種社會之中，人
們的自由無可避免地將受到限制與幹預。
事實上，從喬治歐威爾的小說中，不難推論出以下這個道理，亦即再精密的監控設備或技術都不
足為懼，然而倘若社會中的成員普遍地接受並內化了「監視者倫理」，從而彼此間產生了不信賴
之心理時，監視之政治就發揮了作用。不過，可怕的是，大多數人往往卻不自覺，反而認為是社
會安定進步，向上提升之景象。

回到實定法面向予以觀察。交通部為取締
Uber，而祭出按實收罰款金額核發1%至10%之獎金，鼓勵民眾檢舉。Uber
所違反者，係超越現行法令範圍外，從事載客營運，有違市場營運秩序，然而我國公路運輸實務
上長久以來即存有所謂「白牌車」，即懸掛
一般自用小型車白底黑字車牌之車輛非法經營收費載客、載貨之情形，似未見交通部祭出獎金之
方式，鼓勵檢舉。再者規範內容大部分
同屬交通部主管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不論是就避免
民眾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害，或是對於道路交通管理，交通秩序或交通安全之實際效用而言
，其重
要性似乎更甚
於公路法之市場營運秩序，
畢竟前者是與道路使用人利益直接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固然規定，「
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
舉。
」，然而交通道路管理處罰條例卻未於罰款中提撥一定比例做為檢舉獎金，其中差異何在?難道主
管機關認為，
道路使用人之生命、
身體或財產等法益及交通秩序或交通安全
之重要性不若Uber對於市場營運秩序所造成之干擾?還是主管機關有說不出的難言之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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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文中  為文化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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